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 

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90930105 號令修正發布第 5、6、7、10、14、26 條條文 

第 5 條 

本辦法所稱邀請單位，指符合下列各款要件之一者： 

一、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本國

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金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外國公司在

臺分公司。 

三、外國公司在臺辦事處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但金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不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大陸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金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大陸地

區公司在臺分公司。 

五、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第 6 條 

邀請單位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其每年邀請人數限制如下： 

一、設立未滿一年且年度營業額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邀請單位，其每年邀請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人次。 

二、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其每年邀請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人

次。 

三、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元，其每年邀請人次不得超過四百人次。 

邀請單位每年邀請人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特殊需要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其認定原則，由經

濟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7 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受訓者，以受僱於下列事業之主管或技術人員為限： 

一、本國企業在大陸地區或第三地區之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大陸地區公司或其投資之事業。 

受僱於前項第二款事業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受訓者，邀請單位以該外國公司、大陸地區公司在臺之投

資事業為限。 

第 10 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商務活動，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三份，由邀請單位代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身分文件影本。 

三、來臺目的說明書及預定行程表。 

四、邀請函或商務活動相關證明文件。 

五、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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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項變更）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

報備（報備事項變更）表或大陸地區公司設立（變更）許可登記事項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年度

曾申請大陸地區人士來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七、邀請單位前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影本。但邀請單位為新設企業或金

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或同一年度曾申請大陸地區人士來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八、從事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履約活動者，應檢具該契約書影本。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 

第 14 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者，發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

算為三個月。但大陸地區人民須經常來臺從事商務活動，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

者，得發給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一年至三年。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而該大陸地區人民及其邀請單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

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發給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

一年至三年： 

一、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二、受邀人為旅居海外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可入出境一次；因故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入境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後一

個月內，填具延期申請書，檢附單次入出境許可證，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一次；其有效期間，自原期間屆

滿之翌日起三個月。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檢附原邀請單位同意函及行程表，辦理加簽後，即可入出境；其加

簽效期，自加簽之翌日起三個月。但不得逾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之有效期間。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可多次入出境。 

第 26 條 

邀請單位對於邀請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活動期間，應依計畫負責接待及安排與其商務領域相符之活動；安

排商務活動以外之參訪行程，應取得受訪單位之同意。 

大陸地區人民應邀來臺從事商務活動期間，應辦妥人身保險，並留存其保險契約影本備查。 

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得隨時會同相關機關進行訪視、隨

團或其他查核行為。 

邀請單位邀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應依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提出邀請之大陸地區

人民在臺活動報告。 

邀請單位未依規定辦理接待、安排活動、留存受邀人之保險契約或拒絕、妨礙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第三項所定訪視、隨團、查核行為，或未依限期提出前項所定報告，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主管

機關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之，並視其情節，於一年至三年內對其代申請案得不予受理。 


